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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北京市第二批取消调整 
77 项涉及企业和群众办事创业证明的通知 

 

各区人民政府，市属各有关部门，各市属机构： 

按照国务院和市政府关于减证便民专项行动的部署,为方便

企业和群众办事创业，减少政府管理环节，规范管理行为，经市

政府同意，决定第二批取消调整 77 项市级部门要求开具的涉及

企业和群众办事创业的证明。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 

一、自本通知印发之日起，10 个工作日内，对于取消调整

的 77 项证明，相关部门要抓紧修订有关文件规定，简化相关事

项办理流程，完善信息共享机制，落实相关管理措施，做好公布

取消证明的后续对接工作，确保各项工作平稳推进。对于本次取

消调整的证明，凡设定依据为地方政府规章的，要按照《北京市

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“放管服”改革涉及的市政府规

章、市政府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的通知》（京政办字〔2017〕2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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号）的要求，及时进行清理或修改后予以公布。 

二、市级各部门、各区政府要加强工作统筹，强化层级之间、

部门之间工作配合、协作和信息共享。证明事项取消调整后，需

要有关部门配合调查、核对信息的，要主动配合、认真调查，及

时反馈意见。 

三、市、区政府审改办要加强对本级党政群机关、事业单位

要求开具证明的统一管理。今后，市、区各部门、事业单位一律

不得擅自增设和调整要求基层和其他机构开具涉及企业和群众

办事创业的各类证明，因法律法规明确增设或调整的，要在 10

个工作日内分别报送同级政府审改办备案。 

 

附件：北京市第二批取消调整 77 项涉及企业和群众办事创

业的证明目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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